
包装袋上写“新西

兰制造”，却未获准入？

2023 年 5 月 31 日， 吴先生在某

网购平台下单购买“广东海晟行新西

兰鳕鱼胶胶质很好腥味淡净重 250-

500g 装” 产品八袋， 每袋 500g， 单

价 1050 元/袋， 支付价款共计 8400

元。

到货后， 吴先生发现其所购买的

商品为定量密封包装， 未标注生产日

期、 保质期、 境内代理商、 分装企

业， 也无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编码

等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关键信息。

“该 产 品 的 包 装 袋 上 写 明

‘NEWZEALANDMADE（新西兰制

造）’，客服也确认厂家为新西兰。” 但

据了解， 该产品未获得我国准入， 未

通过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属

于禁止进口的食品。

吴先生认为， 食品未经入境检验

检疫， 来源安全无法保障， 并

缺失标注与食品安全

密切相关的信息， 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商家也未履行

进货查验义务， 经

营明知是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故构成违约。 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吴先生诉至法院， 提出解除

合同， 要求商家退还货款， 并承担

十倍赔偿金。

商家：“新西兰鳕鱼胶”

并非进口商品

商家表示， 其所售卖的“新西

兰鳕鱼胶” 系滋补行鱼胶种类专有

品名， 因外形与新西兰鳕鱼相似，

故被中国内地相关行业简称为“新

西兰鳕鱼”， 其并非进口商品。 其在

店铺页面注明了商品信息， 对包括

“产地为中国大陆， 净含量 250 -

500g， 包装方式为食用农产品” 等

相关参数进行了公示， 并无欺诈行

为。

商家辨称，鱼胶系通过简易包装、

便于运输和销售的散装初级食用农产

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销售散

装食用农产品无需取得许可。 其发货

时通常将标签放入快递袋中， 与商品

一起打包邮寄给买家。 吴先生收到案

涉鱼胶后，未开箱查验是否夹带标签，

也未及时与被告核实， 无法证实案涉

鱼胶未附标签。 关于包装袋的小标签

“NEWZEALANDMADE”，为进货时

就有的标记，并非商家自行张贴。

商家表示， 其所售卖的鱼胶属于

未预先定量包装好的散装食品， 不符

合预包装食品定义， 不适用 《食品安

全法》 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的强制规

定， 《食品安全法》 对散装食品并无

该标签的强制要求。

即使漏寄标签， 也仅属于食用农

产品包装瑕疵问题， 未达到适用预包

装食品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条

件， 且标签瑕疵可通过补寄方式补

救， 并不影响食用安全。

另外， 商家还表示， 吴先生在各

法院起诉打假案件上百件， 其并非普

通消费者， 系职业索赔人， 不属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保护对象。

吴先生收到鱼胶后在未开封查验的情

况下就提起诉讼， 不符合正常消费习

惯，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 商家

同意退货退款， 但不同意十倍赔偿。

法院：商家已对产地等进行公示“退一赔十”缺乏依据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通过网络平台向被告购买案涉商

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

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 根据

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 案涉商品为

散装食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

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容器、外包装上

标明食品的名称、 生产日期或者生产

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然而案涉商品仅

粘贴有“NEWZEALANDMADE”的标记，未

见其他标签，的确存在瑕疵。 但同时，

被告在其店铺公示了案涉商品相关参

数，包括产地、净含量、包装方式等信

息， 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瑕疵

对消费者购买案涉商品造成误导，亦

不足以证明被告销售明知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

此外，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的规

定， 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 无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

不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

害。 “十倍赔偿” 须具备销售的食品

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消费者因食用该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两

个法定条件， 且不属于“食品的标

签、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 的情

形， 可见， 对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应作实质审查。 该案中， 原告提供的

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商品存在有

毒、 有害， 不符合营养要求或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危害等食品安全问题。 综

合以上分析， 原告请求赔偿价款十倍

的赔偿金， 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支

持。 原、 被告均同意退货退款， 法院

予以确认。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退货运

费的请求， 依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

持。

综上， 法院判决如下： 解除原、

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 被告某某贸易

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

原告吴先生货款 8400 元； 原告吴先

生应同时将案涉商品“8 袋 （500g/

袋） 退还给被告某某贸易商行， 如原

告吴先生届时无法退还 ， 则应以

1050 元 / 袋的价格折抵应退货款；

驳回原告吴先生的其余诉讼请求。

□ 记者 章炜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 鱼胶等滋补营养品在年轻消费群体中悄然 " 翻红 "。 数

月前， 上海消费者吴先生在某网购平台购买了“新西兰鳕鱼胶”， 到货后， 却发现

自己所购买的上千元一斤的鱼胶为透明袋散装， 包装袋上未标注生产日期、 保质

期、 境内代理商、 分装企业等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关键信息。 为维护自身权益，

吴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商家“退一赔十”。 近日， 法院判决吴先生要求商家“退一

赔十” 的诉求缺乏依据， 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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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食品安全标准？

消费者诉“退一赔十”

“新西兰鳕鱼胶”
关键产品信息
包装上未标注

“今天的

金 价 每 克 626

元， 我要是想

买个 50 克的金

手镯 ， 得三万

多元， 谁买得

起啊！ 但用旧

的足金首饰打

金的话 ， 一克

人工费 15 元，

我只要 750 元就

能 拿 到 镯 子

了！” 最近， 家

住上海市静安

区的李女士经

朋友推荐 ， 专

程赶到城隍庙

附近的打金店

“以旧换新 ” 。

过去 ， 她也咨

询过以旧换新，

但大牌珠宝店

的回收价令她

望而却步 。 这

次打金过程， 让她非常满意，

最关键一点就是“零损耗”。

经过预约， 李女士上门到

店， 先称金首饰的克重， 然后

和店家确认想要的新首饰款

式。 接着， 专业师傅就会当着

顾客的面， 将金首饰熔掉重新

锻造成形， 整个过程一到两小

时， 全程在顾客的眼皮子底

下， 如果顾客想要全程拍照摄

影也可以， 亲眼看着放心指数

拉满。 最后， 金首饰成功出

炉， 再称重， 如果锻造过程有

损耗， 则会补给顾客等重的

“金豆子”， 这点最让顾客们惊

喜不已。 “打新首饰的过程

中， 产生了 0.57 克的损耗，

补了我一颗小金豆子。”

位于城隍庙附近的查师傅

金工镶嵌是一家口口相传的

“网红店”， 每天都要接待 30

来位预约前来打金的顾客。 店

长傅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来打

金的顾客中大约 70%是“旧首

饰打金首饰”， 30%是“金条

打首饰”。

傅女士告诉记者， 这家店

大约是从一年前才开辟出面向

市民的打金新业务的， 过去只

接收珠宝工作室的单子。 “以

前我们都是承接工作室的单

子， 是专业的珠宝镶嵌加工

商。 但后来珠宝工作室的单量

下来了， 我们就新开了一条

线， 面向市民个人消费者， 结

果很受欢迎。”

她表示， 一年来， 越来越

多同行加入了这个圈子， 上海

如今接单个人顾客的打金店越

来越多了。 “我们就是纯粹赚

人工费。 包括查师傅在内的四

位专业师傅， 每天帮顾客打

金， 就是每克 15 元工费。 整

个打金过程客人可以自己在旁

边看， 都非常透明的。” 对于

想要上门打金的市民， 傅女士

表示最好先预约。 （综合 《新

闻晨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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